澄城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澄城县尧头镇生活垃圾填埋场飞灰填埋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项目(二次)

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完成澄城县尧头镇生活垃圾填埋场飞灰填埋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取得相关管理部门批复。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2.1《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2.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
2.3《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 号）。
2.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号）。
2.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 号）。
2.6《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2〕35号）、《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的通知》（财办库〔2023〕52号）。
若享受以上政策优惠的企业，提供相应声明函或品目清单范围内产品的有效认证证书。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0日历日 

4、服务地点：渭南市澄城县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1日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9.《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意见》（国资发[2005]196号），2005年9月28日；

10.《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1月1日施行）；

11.《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2020年6月11日修订）；

三、验收成果标准

1.环境现状监测报告。

2.公众参与说明材料。

3.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



